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

《海南省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

查处衔接工作规定》的通知

根据《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要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做好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行为涉嫌犯罪案件的调查、移交、侦办、审查批捕、审查

起诉和审判，尽可能提高办案效率，并及时将有关情况进行通报。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要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

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通过各种检查方式监督用人单位劳动报酬

支付情况，依法受理拖欠劳动报酬的举报、投诉。经调查，对违法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应当依法及时责令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劳动

报酬。对涉嫌犯罪的案件，应按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的规定》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将案件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并抄送同

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同时，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

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于公安机关不接受移

送的涉嫌犯罪案件或者已受理的案件未依法及时作出立案或不立案

决定的，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接到人民检察院提

出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书面意见后，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及时移送

案件。

公安机关对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移送涉嫌犯罪的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案件，应依法及时审查决定是否立案。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

刑事责任的，依法立案，并及时查明犯罪事实，正确运用法律惩罚犯

罪，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人民检察院要依法及时做好此类案件的立案监督、审查批捕、审

查起诉等检察工作，对工作中发现的职务犯罪线索应当认真审查，依



法处理。发现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应当移送公安机关查处的涉嫌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不予移送或者逾期不移送的，应当督促移送。

发现相关部门拒不移送案件和拒不立案行为中存在职务犯罪线索的，

应当认真审查，依法处理。

人民法院要依法及时受理、审理各类拖欠劳动报酬纠纷，对其中

构成犯罪的，要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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